
关于陇东石油预探项目组2022孟127等5口油气探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一采油厂： 
你单位委托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陇东石油预探项目组2022孟127等5口油气探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审查，批复如下：

一、项目拟在彭阳县红河镇、孟塬乡和冯庄乡建设油气勘探井5座（石油勘探井4座、天然气勘探井1座），各井编号、位置及占地面积如下：孟127井（红河镇红河村，E 106°46′3.672″、N35°45′0.252″），占地面积5266m2；孟52-7井（红河镇夏塬村， E106°46′14.805″、N35°45′44.432″)，占地面积5179m2；武15井（红河镇夏塬村，E106°45′30.654″、N35°47′30.083″），占地面积8030m2；孟121井(孟塬乡赵山村，E106°49′39.763″、N35°54′3.042″)，占地面积9652m2；陇101井（冯庄乡小园子村，E106°53′35.431″、N36°3′16.695″），占地面积17380m2，各井场占地全部为临时占地，类型主要为旱地和天然牧草地。项目各探井井型均采用直井，井深约2400m，钻机选用ZJ-30型钻机，各井场主要建设内容：钻前工程（包括井场平整、临时办公生活区建设等）、钻井工程（包括钻井、测井、录井、固井等）及完井测试（包括完井作业和洗井、射孔、压裂、试油）等。项目总投资概算为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44万元。
根据《报告表》结论，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项目选址不在生态红线范围内，项目用地已取得主管部门的许可，项目建设及测试过程环境影响可控，同意项目按《报告表》所列内容建设，《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可作为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确保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到位，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措施。项目各类活动要严格限制在批准的用地范围内，并在用地边界设置明确的界限，严禁作业人员、车辆进入界外乱碾乱轧；平整场地、施工便道建设等活动要对表土进行剥离并单独堆存，用于后期临时用地土壤和恢复；易生产生水土流失的部位要设置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各油井勘探工作完成后，对无开采价值探井进行封井，井场按照原有地类进行生态恢复，对拟转为油气开采的井场，要及时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备，按照许可情况进行后期管理。

2、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施工场地进行围挡，物料定点堆放，易起尘物料在运输、存放时应加盖遮盖物，施工场地定期洒水；施工设备要选用检验合格设备，并定期检查、检修，施工期扬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做好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井场要分区防渗，泥浆、油品、危险废物等储存设施重点防护区域底部要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铺设防渗膜。钻进过程采用套管与岩土隔离，并在套管与地层之间注入泥浆进行固井，以封隔地层和水层，确保井壁不会发生侧漏，防止地下水环境污染。强化各类废水的管理，井场要进行雨污分流，并设置废水储罐和事故罐，钻井泥浆析出废水、洗井废水、井下作业废水等应全部收集储存于置废水储罐，能回用的全部回用，不能回用要运到有处理能力的处理设施进行处理，严禁直接排放。事故状态下产生的污水和初期含油雨水应全部收集储存于事故罐，及时运到油田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盥洗废水就地泼洒抑尘，移动式环保厕所定期清掏用作农家肥。
4、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各类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重点噪声源采取隔声、基础减震、消声等措施，严格控制夜间作业时间，非特殊要求禁止夜间作业，如夜间作业，需提前在周围人口居住区公示公告，各井场边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
5、做好固危废物处置工作。钻井过程产生的钻井泥浆、岩屑（不含油）等固体废物要进行不落地收集，分别暂存于钻井泥浆罐、岩屑收集罐中，应委托专业处理单位转运到专门处理场所统一处理；废膨润土、纯碱包装袋、不含油废防渗布等应分类收集、分开储存，全部回收并综合利用。废过硫酸钾包装袋、含油废防渗布、落地油、废机油、废含油抹布和含油岩屑等危险废物应采用专用容器收集，暂存于危险废物临时暂存间，待钻井结束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勘探工作完成后，井场内各类固体废物要全部转出并得到妥善处置，严禁在井场内直接填埋和向其它区域倾倒。
三、严格落实《报告表》明确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要求，防止环境风险，并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编制有针对性、可操作的环境应急预案，落实应急保障措施和物资，加强演练。环境应急预案按规定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四、项目勘探工作完成后，要对项目执行环境管理情况进行评估，并将评估情况及时向我局和其它主管部门进行报备，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才能交接，项目探井若转油（气）生产井须另行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五、本批复只对报告表内容有效，建设内容、规模等发生重大改变，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固原市生态环境局彭阳分局

2023年5月25日




